
检察法律文书格式 

 

1、批准逮捕决定书 
 

 



2、批准逮捕决定书 

 

 



3、起 诉 书 

 

××人民检察院 

                              起 诉 书 
                                           检     刑诉〔   〕号 

   被告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或

者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曾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和因本案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等） 

     本案由×××（侦查机关）侦查终结，以被告人×××涉嫌×××罪，于× 年× 月

× 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于×年× 月×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年× 月×日已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

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和被

告人的辩护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写明退回补充侦查、延长审查起诉

期限等情况）。 

  经依法审查查明：……（写明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的犯罪事实，包括犯罪时间、地点、

经过、手段、目的、动机、危害后果等与定罪有关的事实要素。）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针对上述犯罪事实，分列相关证据） 

本院认为，……（概括论述被告人行为的性质、危害程度、情节轻重），其行为触犯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条（引用罪状、法定刑条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

当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

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人民法院 

                                                            检察员： 

                                                            年  月  日 

                                                             （院印） 

附： 

1．被告人现在处所。 

2．证据目录。 

3．有关涉案款物情况。 

4.   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 

5．其他需要附注的事项。



4、刑事抗诉书 

 

×××人民检察院 

刑事抗诉书 
 

                                                         检  刑抗〔     〕号 

 

      ××× 人民法院以× × 号刑事判决书（裁定书）对被告人× × × （姓名）×× 

× （案由）一案判决（裁定）……（判决。裁定结果）。本院依法审查后认为（如果是被害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而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应当

写明这一程序，然后再写“本院依法审查后认为”），该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包括认定事

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理由如下： 

……（根据不同情况，理由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和审判程序违法等几方面阐

述。） 

综上所述……（概括上述理由），为维护司法公正，准确惩治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院印） 

                                                     年  月  日 

附： 

  1. 被告人×××现羁押于×××(或者现往×××) 

  2．新的证人名单或者证据目录。 

 



5、纠正违法通知书 

 

×××人民检察院 

纠正违法通知书 
                                                          检  纠违〔    〕 号 

××××××: 

  经检察，发现……（发现的违法情况。包括违法人员的姓名、单位、职务、违法事实等。） 

  本院认为......（认定违法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根据……（法律依据）的规定，特通知你单位予以纠正，请将纠正结果告知我院。 

                                             

 年  月  日 

                                               （院印） 



 


